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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仲裁人聲明書 

聲明人姓名： 

應邀擔任仲裁人之仲裁事件案號：  仲聲  字第  號 

(請勾選下述聲明事項) 

是否接受選定擔任仲裁人 

□不接受。(勾選本項者，請逕於本聲明書下方簽名處具簽並填具日期後，送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以下簡稱貴會》存查。) 

□接受擔任，並聲明以下事項：(勾選本項者，請繼續填寫) 

聲明事項： 

一、 本人瞭解，本人自擔任本仲裁事件仲裁人起以迄仲裁期間終結，應獨立、公正執行仲裁人職務。

本人承諾，如發生或發現可能導致當事人對本人公正、獨立執行仲裁人職務產生疑慮之事實或

情況時，將立即告知當事人、仲裁庭其他成員及貴會。對於事實或情況是否應告知產生疑慮時，

應選擇告知。 

二、 本人參考我國實務對於仲裁法第 15條之解釋、最新版本之「國際律師協會國際仲裁利益衝突

指引」內之「一般標準」及「適用清單」之內容等，充分考量因與任一當事人或其親屬、代理

人、代表人，或相關企業、機構與個人之間，現在或曾有直接或間接之財務、職業或其他關係

等事實或情況，爰提出以下聲明： 

□並無應予告知當事人、仲裁庭其他成員及仲裁機構之情事： 

本人不僅承諾實質公正、獨立、客觀處理仲裁事件，且避免任何可能在外觀上導致當事人懷

疑本人公正、獨立、客觀之言行。 

□有如附表一應予告知當事人、仲裁庭其他成員及仲裁機構之事實或情況： 

本人對於自身處理本仲裁事件之公正性及獨立性並無疑慮，但考量與任一當事人或其親屬、

代理人、代表人，或相關企業、機構與個人之間，現在或曾有直接或間接之財務、職業或其

他關係等事實或情況，導致從當事人之觀點看來，可能對於本人之公正性及獨立性產生疑

慮，特告知如下所列之事實或情況，以便當事人得以決定是否贊同本人對於自身實質及外觀

之公正性及獨立性之判斷，或是否對於所告知之內容有更為深入探求細節之必要。 

告知事項內容：（如空間不足，得另紙繕寫之） 

 

三、本人承諾，將積極履行仲裁人職責，投入必要時間，得參考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案件管理會議指

導原則，採用案件管理之程序，勤謹、迅速、有效處理仲裁事件；並於仲裁法規定或雙方當事

人約定期間內，參與仲裁程序、出席評議、作成並簽署仲裁判斷書。 

四、本人承諾，如有下列情事，本人將立即辭任 

(一)發現或發生附表一第 1 至 5款應予告知當事人之事實或情況。 

(二)本人若有不符附表二例示等仲裁人倫理規範之情事，經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院作出停止

或禁止本人擔任仲裁人職務之決定。 

聲明人簽名：  日期：  

住所或居所：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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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應予告知當事人事項例示(閱畢，請在已閱框內打勾) 

1.仲裁人有民事訴訟法第 32條所定法官應自行迴避之同一原因；  □已閱 

2.仲裁人現為一方當事人管理階層、董事會或監事會之成員，或對一方當事人或對該案仲裁判斷之

結果有直接經濟利益之企業或機構具有控制影響力者；  □已閱 

3.仲裁人與一方當事人具有身分同一性或為一方當事人之代表人或受僱人；  □已閱 

4.仲裁人於一方當事人或仲裁判斷結果有顯著或重大之經濟或個人利益；  □已閱 

5.仲裁人或其所屬事務所經常為一方當事人或其關係企業提供諮詢意見，並因此在經濟上獲得顯著

或重大收入；  □已閱 

（以上 5 款例示情形，即使當事人明示同意，仲裁人仍應拒絕接受選定或辭任仲裁人職務；仲裁

人縱然認定並不符合其中「顯著」、「重大」或「控制影響力」等要件而決定接受選定或不辭任仲

裁人職務者，仍應向當事人、仲裁庭成員及仲裁機構告知相關事實或情況。） 

6.仲裁人與當事人間現有或曾有僱傭或代理、委任、合夥或合署關係。若現已無該關係，請說明關

係存續及終止之時間；  □已閱 

7.仲裁人所屬事務所與當事人間現有僱傭、代理、委任、合夥或合署關係；  □已閱 

8.仲裁人與當事人之代理人或重要證人現有或曾有僱傭、代理、合夥或合署關係。若現已無該關係，

請說明關係存續及終止之時間；  □已閱 

9.仲裁人曾向一方當事人或其關係企業或機構就系爭爭議事件提供法律諮詢或專家意見，或參與系

爭爭議事件之程序；  □已閱 

10.仲裁人直接或間接持有一方當事人或其關係企業或機構之非公開發行之股份，或直接或間接持

有其在數量或價值上構成可觀的公開發行股票；  □已閱 

11.仲裁人配偶、兄弟姊妹、子女、父母、伴侶或其他具有密切關係親屬等，就系爭爭議之結果具

有顯著經濟利益，或與因爭議結果而受追索責任之第三人具有密切關係，或就一方當事人或其

關係企業或機構具有顯著經濟利益或個人利益；  □已閱 

12 仲裁人與當事人之代理人服務於同一事務所，或仲裁人目前代理當事人代理人之事務所或為其

提供諮詢；  □已閱 

13.仲裁人現為一方當事人關係企業或機構之管理階層、董事會或監事會之成員，或具有控制影響

力者，且該關係企業或機構直接涉及系爭爭議事件；  □已閱 

14.仲裁人所屬之事務所曾涉入系爭爭議事件，但本人並未涉入，或本人所屬事務所與一方當事人

或其關係企業或機構間具有顯著商業關係；  □已閱 

15.仲裁人經常為一方當事人或其關係企業或機構提供諮詢，但本人或本人所屬事務所皆未因此獲

得經濟上顯著之收入；  □已閱 

16.仲裁人與一方當事人或其關係企業或機構之管理階層、董事會、監事會成員、或對於一方當事

人或其關係企業或機構具有控制影響力者，為配偶、兄弟姊妹、子女、父母、伴侶或其他具有

密切關係之親屬；  □已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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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仲裁人現在或曾於 3 年內與系爭事件他仲裁人或一方當事人之代理人服務於同一機構，或共同

代理同一當事人；  □已閱 

18.仲裁人現在或曾於 3 年內與系爭事件一方當事人或其關係企業或機構，於具有相關爭點之另一

仲裁案件擔任仲裁人；  □已閱 

19.仲裁人與一方當事人之代理人、或受該仲裁判斷結果影響之經濟實體之管理階層或董事會或監

事會成員，或對於一方當事人或其關係企業或機構具有控制影響力或股權之人，或事實證人或

專家證人等，為密友或有敵意；  □已閱 

20.仲裁人曾於 3 年內超過 2 次受一方當事人或其關係企業或機構選定為仲裁人，或超過 3 次受同

一代理人或事務所選定為仲裁人；  □已閱 

21.仲裁人曾在 3年內擔任對系爭事件相關當事人具重大影響性案件之法官；  □已閱 

22.仲裁人曾以論文、演講或其他形式公開擁護特定案件中之立場；   □已閱 

23.其他從當事人觀點足以導致對仲裁人之公正性或獨立性可能產生合理懷疑之情事。  □已閱 

（註：以上內容係參考國際律師協會「2014 年國際仲裁利益衝突指引」 (英文版)，網址：

http://www.ibanet.org/Publications/publications_IBA_guides_and_free_materials.aspx） 

 

 

------------------------------------------------------------------------------------------------------------------------ 

 

附表二： 

仲裁人行為應注意事項例示 

1.仲裁人應保守秘密，非經仲裁庭及雙方當事人同意，不得對外透露任何有關案件程序和實體內

容，亦不得與一方當事人或代理人就爭議事件內容進行單方性之討論，或接受有關案件的資料。 

2.仲裁人雖由當事人選定，但並非代表任何當事人，應隨時注意不應有使人懷疑其為特定當事人之

代理人或代言人之言行，並以最高標準之廉正、誠實及專業精神執行職務，且促進所有人以相同

之標準參與仲裁程序。 

3.仲裁人應避免與當事人爭論或形成對峙局面，亦不宜對關鍵性問題進行預斷，並隨時避免讓程序

以外之因素影響判斷。 

4.仲裁人於執行仲裁人職務期間，不應與當事人、代理人、證人、鑑定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有不合

宜之往返酬應，並善盡告知義務。 

5.仲裁人應親自執行職務，不得委由他人處理；非有正當理由，不得任意辭去職務。 

6.仲裁人不得接受當事人或本案利害關係人之請託、期約或接受任何形式之利益。 

7.仲裁人應隨時注意不使家庭、社會或其他關係，影響其執行職務之公正或獨立之實質及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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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判斷書撰寫檢查項目    109.5.12. 

說明：本檢查項目係供仲裁人依據仲裁法及本會仲裁規則撰寫仲裁判斷書

時參考，除應符合仲裁法第 33 條規定外，仲裁人亦得增列本檢查項目所無

之內容，使判斷書更臻完整，切合個案之需要。本檢查項目旨在協助仲裁庭

履行其職務，並不代表本會之立場，本會亦得就其他未列於檢查項目內之非

實體問題提醒仲裁庭參酌。 

 

一、一般檢查項目 

（一）上下左右邊界各 2.5、內文標楷體或 Times New Roman 14 號字、

間距固定行高 25、文字左右對齊（特別是右邊界不要參差不齊，

標點符號不要超出邊界）。 

（二）應在仲裁判斷首頁開頭載明判斷之性質為何，例如判斷書、中間

判斷書、一部判斷書等。 

（三）應在仲裁判斷書首頁載明本會完整案號 

（[年度]仲聲[股別][流水號，為 3 碼]，如 107 仲聲信字 059 號） 

（四）各段落應依標題編號（請參閱附件判斷書參考格式）。 

（五）應標明頁碼。 

（六）如使用縮寫，縮寫方式應保持一致並在第一次使用時定義清楚。 

（七）引述非使用仲裁語言之陳述或文字者，需附具翻譯。 

二、當事人、當事人代理人之基本資訊 

（一）雙方當事人及／或參加人之完整地址與正確名稱。 

（二）全部有提出委任書之當事人代理人，其姓名及地址。 

三、主文部分 

（一）判斷書應有主文，且不得逾聲請仲裁之聲明範圍。 

（二）聲請人之請求，若非全部有理由，則主文應記載「聲請人其餘請

求駁回」，請勿漏未記載。 

（三）主文應記載當事人負擔仲裁費用之比例。 

四、仲裁協議及選法協議 

（一）照錄本案所涉仲裁協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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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仲裁協議曾經修訂，載明相關修訂沿革。 

（三）載明仲裁協議之簽署方。 

（四）照錄本案所涉選法協議全文。 

五、仲裁程序歷程 

（一）摘要說明仲裁程序之重要階段，例如仲裁聲請書送達、仲裁庭組

成、其他書狀之交換等期日。 

（二）說明仲裁庭之組成時間、成員、選定方式。 

（三）如當事人就選定方式另有約定者，該約定內容。 

（四）如一方當事人未參與仲裁程序，已對該當事人合法送達通知之情

形。 

（五）宣告詢問終結之日期。 

（六）仲裁判斷書作成之期限。若期限曾經展延者，仲裁庭決定展延或

當事人同意展延之日期及展延之長度。 

（七）倘此前已就同一事件作成中間判斷書或一部判斷書，無須重複前

判斷書已說明之程序歷程，僅需說明前判斷書作成之日期、所處

理之爭點、以及前判斷書之程序歷程部分記載構成本仲裁判斷書

之一部。 

六、管轄權 

當事人曾提出管轄權抗辯，或當事人之一並未參與程序者，應載明仲裁

庭對管轄權之決定。 

七、仲裁庭之決定 

應載明仲裁庭於程序中所為之一切決定（包括管轄權之認定）及其理

由。 

八、總結及仲裁地、時間、簽名 

（一）判斷書應載明仲裁庭對本件所有爭點及當事人請求之認定結果。 

（二）聲請人之請求若非全部有理由，載明聲請人之其餘請求駁回。 

（三）說明仲裁費用之分擔比例及其理由。 

（四）載明判斷書作成地與作成日。 

（五）仲裁人之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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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書參考格式)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判斷書     OOO仲聲 O字第 OOO號 

稱   謂    姓   名     住  所 

聲 請 人 

法定代理人 

代 理 人 

相 對 人 

法定代理人 

代 理 人 

 

上當事人間    爭議事件，本仲裁庭作成仲裁判斷如下： 

主  文 

 

事  實 

 

甲、聲請人方面 

一、聲明 

二、陳述 

（一） 

  1. 

    (1) 

   A. 

        a. 

        b. 

      B. 

 (二)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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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據 

 

乙、相對人方面 

一、聲明 

二、陳述 

（一） 

  1. 

    (1) 

   A. 

      B. 

 (二) 

三、證據 

   

理  由 

甲、 程序方面 

（一） 

  1. 

    (1) 

   A. 

      B. 

 (二) 

乙、實體方面 

（一） 

  1. 

    (1) 

   A. 

      B.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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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判斷，聲請人之聲請（有）無理由，爰依仲裁法第 33條及仲裁機

構組織與調解程序及費用規則第 34條規定，於台北市作成判斷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主任仲裁人 

                               仲 裁 人 

                               仲 裁 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案件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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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109仲聲  字 000 號仲裁事件 

 

當事人 

 

甲 OO公司 

 

聲請人 

 

與 

 

乙 OO公司 

 

相對人 

 

 

 

仲 裁 判 斷  書 

 

 

仲裁庭   

丙主任仲裁人 

丁仲裁人 

戊仲裁人 

 

案件管理人 

己 

109年 OO月 OO日 

判斷書參考格式範本（國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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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請加上判斷書下列大項之目錄及頁數） 

 

(建議判斷書之內容如下) 

Ⅰ 當事人、代理人及仲裁庭基本資訊 

1. 含當事人姓名／名稱、法定代理人、代理人及其地址、電

話、電子信箱 

2. 仲裁人之姓名、地址、電話及電子信箱 

Ⅱ 所涉契約、準據法、仲裁協議（包括仲裁語言、仲裁地等）及仲

裁規則 

Ⅲ 仲裁程序歷程 

Ⅳ 管轄權 

Ⅴ 實體法律關係 

(1)爭議背景 

(2)聲請人請求 

(3)相對人答辯 

(4)仲裁庭判斷 

Ⅵ 仲裁費用 

Ⅶ 主文 

Ⅷ 仲裁判斷作成地 

Ⅸ 判斷書完成日期 

Ⅹ 仲裁庭簽名 

 

(以下內容為案件管理人加入) 

以上正本係依原本作成 

判斷書作成日期： 

案件管理人己００(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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